关于公开历城区农村供水成本监审结论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）规定，对我区农村供水成本监审结论进行公开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　  
1、 成本监审对象 
山东历金水业有限公司 
2、 成本监审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（国家主席令第92号）；
2.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8号）；
3.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1年第45号）；
4.《山东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鲁发改价格【2021】1089号）；
5.《济南市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济发改价格〔2022〕142号）。
6.调查审核取得的其他有关资料。 
三、成本核算公式 
被监审单位供水成本计算公式如下：
供水定价总成本=固定资产折旧费+无形资产摊销+运行维护费
核定供水量=取水量*（1-自用水率）*（1-漏损率）
供水定价单位成本=供水定价总成本/核定供水量
四、成本监审结论
按照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及相关规定，确认被监审单位农村供水单位成本为4.40元/立方米。
五、咨询电话：88023782，
邮箱：jnslcqfgwjgk@jn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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